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文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

字第1784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竹簡字第

4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公訴（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下

午3時許，因在新竹市○區○○○○○街000號（下稱舉發地

點）前停放TDB-1232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遭證

人即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關東橋派出所警員甲○○以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

舉發單。嗣被告為求免除其違規罰單之罰金，於同日下午5

時許，先持逕行舉發單前往關東橋派出所質問甲○○為何對

其開單，再以其並非故意為由，哀求甲○○予以原諒及不罰

錢，經甲○○拒絕後，復以「是不是可以請他（即舉發地點

屋主）的原諒，請他打電話」，求情甲○○撤銷其違規之逕

行舉發單，然甲○○並未同意，其隨後便自行前往現場找該

名屋主，再折返派出所懇求甲○○撤銷上開罰單，惟仍經甲

○○拒絕。詎被告竟因此心生不滿，明知甲○○並未要求其

去找屋主請求原諒，竟意圖使甲○○受行政懲戒處分，基於

誣告之犯意，於同日晚間7時許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證人即

職司受理行政懲處之秘書乙○○陳情並虛構謊稱：「員警應

明確告知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找屋主請求原諒，等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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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屋

主，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等不實陳述，誣指

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

銷單云云，使乙○○受理後依其陳情，轉請駐區督察員督辦

甲○○有無違反執勤規定而進行行政調查，而使甲○○陷於

受懲戒之可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

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

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

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

供述、新竹市警察局111年8月1日竹市警督字第1110027210

號函暨所附資料（即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

登記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簽呈、勤務分配表、員

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甲○○舉發現場蒐證照

片、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音譯文）、新竹市警察

局第二分局111年7月14日竹市警二分二字第1110020734號函

暨所附資料（即第二組巡官張啟新製作之調查報告書、調查

簽呈、勤務分配表、員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

甲○○舉發現場蒐證照片、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

音譯文）、偵查佐嚴智信製作之偵查報告等為其論據。訊據

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要誣告

誰，我只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要找人解釋清楚，我有聽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力障礙以及學習障礙，我覺得可能警察沒有聽懂我的意思等

語（112訴198卷【下稱訴卷】第66頁、112竹簡43卷【下稱

簡卷】第125、127頁）。經查：

  ㈠基礎事實：

　　被告於110年12月2日下午3時許，因在舉發地點前停放本案

汽車，遭甲○○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

第4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舉發單。嗣被告於同日下午5時許先

持逕行舉發單初次前往關東橋派出所，經與甲○○「對話」

後，則前往舉發地點尋找屋主、再第二次返回關東橋派出

所，後於同日晚間7時許復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乙○○「陳

情」，經乙○○轉請駐區督察員督辦甲○○有無違反執勤規

定而進行行政調查等情，固據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

供述明確（111他1868卷【下稱他卷】第69-70、87-88頁、

簡卷第126-127頁），且據甲○○於警詢中證述在卷（他卷

第56-58頁），並有甲○○舉發現場蒐證暨舉發單照片、乙

○○製作之「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

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簽呈、甲○○訪談紀錄、

本案關東橋派出所現場錄影譯文及截圖、新竹市警察局第二

分局第二組調查報告書、本案汽車車籍資料等附卷可查（他

卷第4-5、9-11、14-18、21-22、52-53頁），是此部分事實

固堪認定屬實。惟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所指「誣告」者，乃

指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明知為虛偽之事實卻仍為

申告者而言，故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

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關於事實虛偽與否）、「向乙○○誣

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

絕銷單」（關於使他人受懲戒意圖之有無）等情是否確與事

實相符，厥為本院判斷被告是否成立誣告罪之關鍵。

　㈡本案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

原諒」：

　⒈甲○○雖於警詢中證稱：當天被告第一次來派出所時，有哀

求要我撤銷罰單，我表示違規告發是依法行政無法任意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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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之後被告就問我他是否是遭人檢舉，檢舉人是否是住○

○○○○○街000號住戶（即舉發地點相鄰住戶），如果是

的話他會向屋主道歉，我說我也不知道是誰檢舉他的，被告

還是堅持說該戶就是檢舉他的人然後就離開了等語（他卷第

57頁），其於審理中亦證稱：我當時沒有跟被告提過屋主的

事，屋主的事是被告自己講的等語（訴卷第43頁）。依此，

可認其應係堅稱其並未「要求」被告前往舉發地點請求何人

原諒、過程中亦未指示被告應如何處理。

　⒉然依卷附派出所現場錄影譯文，可知於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

往派出所時之相關對話如下（他卷第15-16頁，「蔡」指甲

○○、「郭」指被告）：

　　郭：我跟你解釋一下。

　　蔡：不用那是黃線。

　　郭：我只是停著，站在前面。

　　蔡：隔壁120號的我就有看到人。

　　郭：還有一個人在那邊抽菸。

　　蔡：我還有問旁邊澆水的，車子是誰的他說不知道。

　　郭：還有一個女生在澆水。

　　蔡：對。

　　郭：澆水的有看到我。

　　蔡：反正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意見，你是被人家檢舉的。

　　蔡：可能是那個房東打的，那個房屋，他有打電話然後我回他沒有接…

　　（中略）

　　郭：是不是有人家檢舉，你們會打給我？

　　蔡：我為什麼要打給你違規耶，而且你車上也沒電話。

　　郭：有啊，你看他有打給我。

　　蔡：那是別人，我不知道那是誰打給你的，可能是被擋到的。

　　郭：我有問他。

　　蔡：人家就是直接叫警察處理了啊，這還有什麼問題。

　　（中略）

　　郭：我不是故意的請原諒我。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那是人家檢舉的，那不是我去找麻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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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對啦，我是說我解釋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蔡：好那你解釋我接受啊。

　　郭：我有比一下，是不是有擋到人。

　　蔡：有可能你擋到人，屋主有生氣，好啦違規是事實吧？

　　郭：我是說不是故意的，能不能解釋一下？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你是希望警察怎麼做？你說。

　　郭：是不是可以原諒一下。

　　蔡：我不知道你的原諒是什麼意思。

　　郭：能不能不罰錢。

　　蔡：罰不罰錢是監理站不是我，…那個只是通知聯，還不是正式的罰

單。

　　蔡：那是人家檢舉的。

　　郭：我有打給他，那是不是請求人家的原諒？

　　蔡：我不管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你去問他吧。

　　郭：那請求他原諒，可以打給你嗎？

　　蔡：為什麼還要打給我，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啊，我不管你是故意的還

是過失的。

　　郭：他剛剛還有看到我站在外面。

　　蔡：那你就跟他講吧，好不好。

　　郭：是不是可以請求他的原諒，請他打電話給你？

　　蔡：你去問他吧，我沒有答應你什麼事。

　　郭：我再請他撥電話給你。

　　蔡：你再問他要不要吧。

　　郭：謝謝！！我去跟他講。

　　蔡：再看他要不要吧，他那邊都有停車格，都是空的。

　　（下略）

　⒊如上譯文所示，應認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往派出所時雖確係

出於請求警方「原諒、撤銷罰單」之目的，然關於警方前往

現場開立違規舉發單之原因係出於住戶檢舉一事，本似為甲

○○主動提及，是甲○○就此證稱住戶檢舉乃被告主動提

出，本難認與事實相符。另甲○○於經被告持續「解釋」其

違規原因後，除對被告表示「你解釋我接受」、「我可以接

受你的理由」外，並於被告認知遭人檢舉而詢其「能否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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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原諒」後數度以「你去問他吧」、「那你就跟他講

吧」、「你再問他要不要吧」等語加以回應，甚至被告因而

以「謝謝！！」回應後，甲○○仍答以「再看他要不要

吧」。是依上開雙方對話內容，雖以事後之明可認甲○○於

過程中曾稱「我不管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我沒

有答應你什麼事」而未承諾可於被告取得屋主原諒後撤銷舉

發，然由甲○○縱經被告明顯對其「同意詢問屋主」一事表

明謝意後仍答以「再看他要不要吧」乙節，本院認為被告於

對話當時因而誤解其有此承諾的可能性，也不應逕予排除。

　⒋況且，甲○○雖於審理中證稱：當下我認為被告有聽懂我拒

絕他銷單的意思，我與被告溝通時覺得被告的理解能力或聽

覺與正常人沒有差異等語（訴卷第44、49、51頁）。但被告

於偵查中本即提出其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他卷第89頁），於

偵查中到庭接受訊問時，亦曾有未正面回答檢察官訊問、而

經檢察官以其「不知所云」而記明筆錄的情形（他卷第88

頁），是縱使上開譯文顯示被告與甲○○間似可有效溝通，

但事實上被告的溝通、理解能力是否確與常人無異本屬可

疑，且於偵查階段顯然已可見其端倪。嗣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相關資料，更可知被告早於99年間即經鑑定罹患輕度聽覺障

礙，嗣後其聽覺持續惡化，於107年間已達於重度聽覺障礙

程度，此有其相關身心障礙者鑑定資料在卷可查（簡卷第41

-122頁），此若一併參照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多數情形下尚

可溝通，但事涉要求其詰問證人、對證人所述表示意見、經

檢察官向其確認是否承認犯罪等特定訴訟程序下，卻經常未

能正面回答問題，反而一再重複解釋與本案成罪與否判斷無

涉之「有無違規停車」情節（訴卷第34-35、47、51-52、60

-61頁），本院因而認為更不應僅憑甲○○證稱其「與常人

無異」即無視上開醫療鑑定之結論，並專斷認為被告並未誤

解甲○○之意，逕指被告乃「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

主請求原諒」。

  ㈢本案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為「誣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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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

單」：

　⒈卷附乙○○所製作之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

登記表其上雖載「…郭民（指被告）主訴員警（指甲○○）

應明確告訴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郭民

去找了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

屋主，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等語（他卷第9

頁），乙○○於審理中並證稱：被告當時確實有這樣講，我

就複誦他說的內容，然後問被告訴求是否如此，被告說

「對」，我認為當時被告的表達、陳述很正常，與一般民眾

無異等語（訴卷第30-32、34頁）。

　⒉惟乙○○於審理中先後證稱：當時我問被告警察究竟如何要

他去找屋主，被告沒有答出來，只把案情大概講了一遍，第

二次我再問被告，被告還是再講一遍案情，所以我後面就複

誦他的訴求，被告說「對」，我當時覺得沒辦法溝通，所以

才決定去調監視器，不然被告一直重複案情我也沒辦法處理

等語（訴卷第29、31、32、33、35、38頁），則被告於當時

既有與審理中相類之未正面回答問題、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

項等情形，並經乙○○認為無法有效溝通，則其證稱認為被

告之理解能力與常人無異，所採標準為何本已令人費解。反

之，若依乙○○所述被告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項、難以溝通

之情形，暨參酌前揭被告早已罹患重度聽覺障礙之事實，益

徵被告所辯「只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找人解釋清楚，並無

誣告犯意」等情，顯非全然無據；換言之，本案被告前往新

竹市警察局向乙○○「陳情」時實際上僅係試圖解釋自身並

未違規停車，卻因其溝通能力不足導致乙○○誤認其表意主

旨始為如上記載的可能性，顯然也無法逕予排除。故本院認

為，本案依卷內事證亦不足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確

為「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

拒絕銷單」無誤，而難認被告確有意圖使甲○○受懲戒處分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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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

所涉誣告罪嫌之「意圖使他人受懲戒處分」、「虛捏事實申

告」等構成要件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

屬不能證明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

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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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文濱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784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竹簡字第4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公訴（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下午3時許，因在新竹市○區○○○○○街000號（下稱舉發地點）前停放TDB-1232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遭證人即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關東橋派出所警員甲○○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舉發單。嗣被告為求免除其違規罰單之罰金，於同日下午5時許，先持逕行舉發單前往關東橋派出所質問甲○○為何對其開單，再以其並非故意為由，哀求甲○○予以原諒及不罰錢，經甲○○拒絕後，復以「是不是可以請他（即舉發地點屋主）的原諒，請他打電話」，求情甲○○撤銷其違規之逕行舉發單，然甲○○並未同意，其隨後便自行前往現場找該名屋主，再折返派出所懇求甲○○撤銷上開罰單，惟仍經甲○○拒絕。詎被告竟因此心生不滿，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竟意圖使甲○○受行政懲戒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同日晚間7時許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證人即職司受理行政懲處之秘書乙○○陳情並虛構謊稱：「員警應明確告知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找屋主請求原諒，等他去找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屋主，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等不實陳述，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云云，使乙○○受理後依其陳情，轉請駐區督察員督辦甲○○有無違反執勤規定而進行行政調查，而使甲○○陷於受懲戒之可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新竹市警察局111年8月1日竹市警督字第1110027210號函暨所附資料（即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簽呈、勤務分配表、員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甲○○舉發現場蒐證照片、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音譯文）、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111年7月14日竹市警二分二字第1110020734號函暨所附資料（即第二組巡官張啟新製作之調查報告書、調查簽呈、勤務分配表、員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甲○○舉發現場蒐證照片、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音譯文）、偵查佐嚴智信製作之偵查報告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要誣告誰，我只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要找人解釋清楚，我有聽力障礙以及學習障礙，我覺得可能警察沒有聽懂我的意思等語（112訴198卷【下稱訴卷】第66頁、112竹簡43卷【下稱簡卷】第125、127頁）。經查：
  ㈠基礎事實：
　　被告於110年12月2日下午3時許，因在舉發地點前停放本案汽車，遭甲○○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舉發單。嗣被告於同日下午5時許先持逕行舉發單初次前往關東橋派出所，經與甲○○「對話」後，則前往舉發地點尋找屋主、再第二次返回關東橋派出所，後於同日晚間7時許復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乙○○「陳情」，經乙○○轉請駐區督察員督辦甲○○有無違反執勤規定而進行行政調查等情，固據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供述明確（111他1868卷【下稱他卷】第69-70、87-88頁、簡卷第126-127頁），且據甲○○於警詢中證述在卷（他卷第56-58頁），並有甲○○舉發現場蒐證暨舉發單照片、乙○○製作之「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簽呈、甲○○訪談紀錄、本案關東橋派出所現場錄影譯文及截圖、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第二組調查報告書、本案汽車車籍資料等附卷可查（他卷第4-5、9-11、14-18、21-22、52-53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屬實。惟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所指「誣告」者，乃指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明知為虛偽之事實卻仍為申告者而言，故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關於事實虛偽與否）、「向乙○○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關於使他人受懲戒意圖之有無）等情是否確與事實相符，厥為本院判斷被告是否成立誣告罪之關鍵。
　㈡本案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
　⒈甲○○雖於警詢中證稱：當天被告第一次來派出所時，有哀求要我撤銷罰單，我表示違規告發是依法行政無法任意撤銷，之後被告就問我他是否是遭人檢舉，檢舉人是否是住○○○○○○街000號住戶（即舉發地點相鄰住戶），如果是的話他會向屋主道歉，我說我也不知道是誰檢舉他的，被告還是堅持說該戶就是檢舉他的人然後就離開了等語（他卷第57頁），其於審理中亦證稱：我當時沒有跟被告提過屋主的事，屋主的事是被告自己講的等語（訴卷第43頁）。依此，可認其應係堅稱其並未「要求」被告前往舉發地點請求何人原諒、過程中亦未指示被告應如何處理。
　⒉然依卷附派出所現場錄影譯文，可知於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往派出所時之相關對話如下（他卷第15-16頁，「蔡」指甲○○、「郭」指被告）：
　　郭：我跟你解釋一下。
　　蔡：不用那是黃線。
　　郭：我只是停著，站在前面。
　　蔡：隔壁120號的我就有看到人。
　　郭：還有一個人在那邊抽菸。
　　蔡：我還有問旁邊澆水的，車子是誰的他說不知道。
　　郭：還有一個女生在澆水。
　　蔡：對。
　　郭：澆水的有看到我。
　　蔡：反正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意見，你是被人家檢舉的。
　　蔡：可能是那個房東打的，那個房屋，他有打電話然後我回他沒有接…
　　（中略）
　　郭：是不是有人家檢舉，你們會打給我？
　　蔡：我為什麼要打給你違規耶，而且你車上也沒電話。
　　郭：有啊，你看他有打給我。
　　蔡：那是別人，我不知道那是誰打給你的，可能是被擋到的。
　　郭：我有問他。
　　蔡：人家就是直接叫警察處理了啊，這還有什麼問題。
　　（中略）
　　郭：我不是故意的請原諒我。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那是人家檢舉的，那不是我去找麻煩的。
　　郭：對啦，我是說我解釋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蔡：好那你解釋我接受啊。
　　郭：我有比一下，是不是有擋到人。
　　蔡：有可能你擋到人，屋主有生氣，好啦違規是事實吧？
　　郭：我是說不是故意的，能不能解釋一下？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你是希望警察怎麼做？你說。
　　郭：是不是可以原諒一下。
　　蔡：我不知道你的原諒是什麼意思。
　　郭：能不能不罰錢。
　　蔡：罰不罰錢是監理站不是我，…那個只是通知聯，還不是正式的罰單。
　　蔡：那是人家檢舉的。
　　郭：我有打給他，那是不是請求人家的原諒？
　　蔡：我不管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你去問他吧。
　　郭：那請求他原諒，可以打給你嗎？
　　蔡：為什麼還要打給我，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啊，我不管你是故意的還是過失的。
　　郭：他剛剛還有看到我站在外面。
　　蔡：那你就跟他講吧，好不好。
　　郭：是不是可以請求他的原諒，請他打電話給你？
　　蔡：你去問他吧，我沒有答應你什麼事。
　　郭：我再請他撥電話給你。
　　蔡：你再問他要不要吧。
　　郭：謝謝！！我去跟他講。
　　蔡：再看他要不要吧，他那邊都有停車格，都是空的。
　　（下略）
　⒊如上譯文所示，應認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往派出所時雖確係出於請求警方「原諒、撤銷罰單」之目的，然關於警方前往現場開立違規舉發單之原因係出於住戶檢舉一事，本似為甲○○主動提及，是甲○○就此證稱住戶檢舉乃被告主動提出，本難認與事實相符。另甲○○於經被告持續「解釋」其違規原因後，除對被告表示「你解釋我接受」、「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外，並於被告認知遭人檢舉而詢其「能否請求檢舉人原諒」後數度以「你去問他吧」、「那你就跟他講吧」、「你再問他要不要吧」等語加以回應，甚至被告因而以「謝謝！！」回應後，甲○○仍答以「再看他要不要吧」。是依上開雙方對話內容，雖以事後之明可認甲○○於過程中曾稱「我不管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我沒有答應你什麼事」而未承諾可於被告取得屋主原諒後撤銷舉發，然由甲○○縱經被告明顯對其「同意詢問屋主」一事表明謝意後仍答以「再看他要不要吧」乙節，本院認為被告於對話當時因而誤解其有此承諾的可能性，也不應逕予排除。
　⒋況且，甲○○雖於審理中證稱：當下我認為被告有聽懂我拒絕他銷單的意思，我與被告溝通時覺得被告的理解能力或聽覺與正常人沒有差異等語（訴卷第44、49、51頁）。但被告於偵查中本即提出其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他卷第89頁），於偵查中到庭接受訊問時，亦曾有未正面回答檢察官訊問、而經檢察官以其「不知所云」而記明筆錄的情形（他卷第88頁），是縱使上開譯文顯示被告與甲○○間似可有效溝通，但事實上被告的溝通、理解能力是否確與常人無異本屬可疑，且於偵查階段顯然已可見其端倪。嗣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資料，更可知被告早於99年間即經鑑定罹患輕度聽覺障礙，嗣後其聽覺持續惡化，於107年間已達於重度聽覺障礙程度，此有其相關身心障礙者鑑定資料在卷可查（簡卷第41-122頁），此若一併參照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多數情形下尚可溝通，但事涉要求其詰問證人、對證人所述表示意見、經檢察官向其確認是否承認犯罪等特定訴訟程序下，卻經常未能正面回答問題，反而一再重複解釋與本案成罪與否判斷無涉之「有無違規停車」情節（訴卷第34-35、47、51-52、60-61頁），本院因而認為更不應僅憑甲○○證稱其「與常人無異」即無視上開醫療鑑定之結論，並專斷認為被告並未誤解甲○○之意，逕指被告乃「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
  ㈢本案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為「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
　⒈卷附乙○○所製作之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表其上雖載「…郭民（指被告）主訴員警（指甲○○）應明確告訴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郭民去找了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屋主，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等語（他卷第9頁），乙○○於審理中並證稱：被告當時確實有這樣講，我就複誦他說的內容，然後問被告訴求是否如此，被告說「對」，我認為當時被告的表達、陳述很正常，與一般民眾無異等語（訴卷第30-32、34頁）。
　⒉惟乙○○於審理中先後證稱：當時我問被告警察究竟如何要他去找屋主，被告沒有答出來，只把案情大概講了一遍，第二次我再問被告，被告還是再講一遍案情，所以我後面就複誦他的訴求，被告說「對」，我當時覺得沒辦法溝通，所以才決定去調監視器，不然被告一直重複案情我也沒辦法處理等語（訴卷第29、31、32、33、35、38頁），則被告於當時既有與審理中相類之未正面回答問題、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項等情形，並經乙○○認為無法有效溝通，則其證稱認為被告之理解能力與常人無異，所採標準為何本已令人費解。反之，若依乙○○所述被告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項、難以溝通之情形，暨參酌前揭被告早已罹患重度聽覺障礙之事實，益徵被告所辯「只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找人解釋清楚，並無誣告犯意」等情，顯非全然無據；換言之，本案被告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乙○○「陳情」時實際上僅係試圖解釋自身並未違規停車，卻因其溝通能力不足導致乙○○誤認其表意主旨始為如上記載的可能性，顯然也無法逕予排除。故本院認為，本案依卷內事證亦不足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確為「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無誤，而難認被告確有意圖使甲○○受懲戒處分之意。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所涉誣告罪嫌之「意圖使他人受懲戒處分」、「虛捏事實申告」等構成要件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文濱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
字第1784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竹簡字第
4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公訴（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下午
    3時許，因在新竹市○區○○○○○街000號（下稱舉發地點）前停
    放TDB-1232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遭證人即新竹
    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關東橋派出所警員甲○○以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舉發單。嗣
    被告為求免除其違規罰單之罰金，於同日下午5時許，先持
    逕行舉發單前往關東橋派出所質問甲○○為何對其開單，再以
    其並非故意為由，哀求甲○○予以原諒及不罰錢，經甲○○拒絕
    後，復以「是不是可以請他（即舉發地點屋主）的原諒，請
    他打電話」，求情甲○○撤銷其違規之逕行舉發單，然甲○○並
    未同意，其隨後便自行前往現場找該名屋主，再折返派出所
    懇求甲○○撤銷上開罰單，惟仍經甲○○拒絕。詎被告竟因此心
    生不滿，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竟意圖使
    甲○○受行政懲戒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同日晚間7時許
    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證人即職司受理行政懲處之秘書乙○○陳
    情並虛構謊稱：「員警應明確告知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
    找屋主請求原諒，等他去找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
    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屋主，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
    …」等不實陳述，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
    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云云，使乙○○受理後依其陳情，轉
    請駐區督察員督辦甲○○有無違反執勤規定而進行行政調查，
    而使甲○○陷於受懲戒之可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
    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訴
    ，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
    ，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
    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
    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
    供述、新竹市警察局111年8月1日竹市警督字第1110027210
    號函暨所附資料（即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
    登記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簽呈、勤務分配表、員
    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甲○○舉發現場蒐證照片
    、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音譯文）、新竹市警察局第
    二分局111年7月14日竹市警二分二字第1110020734號函暨所
    附資料（即第二組巡官張啟新製作之調查報告書、調查簽呈
    、勤務分配表、員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甲○○
    舉發現場蒐證照片、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音譯文）
    、偵查佐嚴智信製作之偵查報告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
    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要誣告誰，我只
    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要找人解釋清楚，我有聽力障礙以
    及學習障礙，我覺得可能警察沒有聽懂我的意思等語（112
    訴198卷【下稱訴卷】第66頁、112竹簡43卷【下稱簡卷】第
    125、127頁）。經查：
  ㈠基礎事實：
　　被告於110年12月2日下午3時許，因在舉發地點前停放本案
    汽車，遭甲○○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
    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舉發單。嗣被告於同日下午5時許先持
    逕行舉發單初次前往關東橋派出所，經與甲○○「對話」後，
    則前往舉發地點尋找屋主、再第二次返回關東橋派出所，後
    於同日晚間7時許復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乙○○「陳情」，經
    乙○○轉請駐區督察員督辦甲○○有無違反執勤規定而進行行政
    調查等情，固據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供述明確（11
    1他1868卷【下稱他卷】第69-70、87-88頁、簡卷第126-127
    頁），且據甲○○於警詢中證述在卷（他卷第56-58頁），並
    有甲○○舉發現場蒐證暨舉發單照片、乙○○製作之「新竹市警
    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
    分局調查簽呈、甲○○訪談紀錄、本案關東橋派出所現場錄影
    譯文及截圖、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第二組調查報告書、本
    案汽車車籍資料等附卷可查（他卷第4-5、9-11、14-18、21
    -22、52-53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屬實。惟按刑法第
    169條第1項所指「誣告」者，乃指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
    處分，明知為虛偽之事實卻仍為申告者而言，故公訴意旨所
    指「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關於事
    實虛偽與否）、「向乙○○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
    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關於使他人受懲戒意圖
    之有無）等情是否確與事實相符，厥為本院判斷被告是否成
    立誣告罪之關鍵。
　㈡本案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
    諒」：
　⒈甲○○雖於警詢中證稱：當天被告第一次來派出所時，有哀求
    要我撤銷罰單，我表示違規告發是依法行政無法任意撤銷，
    之後被告就問我他是否是遭人檢舉，檢舉人是否是住○○○○○○
    街000號住戶（即舉發地點相鄰住戶），如果是的話他會向
    屋主道歉，我說我也不知道是誰檢舉他的，被告還是堅持說
    該戶就是檢舉他的人然後就離開了等語（他卷第57頁），其
    於審理中亦證稱：我當時沒有跟被告提過屋主的事，屋主的
    事是被告自己講的等語（訴卷第43頁）。依此，可認其應係
    堅稱其並未「要求」被告前往舉發地點請求何人原諒、過程
    中亦未指示被告應如何處理。
　⒉然依卷附派出所現場錄影譯文，可知於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
    往派出所時之相關對話如下（他卷第15-16頁，「蔡」指甲○
    ○、「郭」指被告）：
　　郭：我跟你解釋一下。
　　蔡：不用那是黃線。
　　郭：我只是停著，站在前面。
　　蔡：隔壁120號的我就有看到人。
　　郭：還有一個人在那邊抽菸。
　　蔡：我還有問旁邊澆水的，車子是誰的他說不知道。
　　郭：還有一個女生在澆水。
　　蔡：對。
　　郭：澆水的有看到我。
　　蔡：反正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意見，你是被人家檢舉的。
　　蔡：可能是那個房東打的，那個房屋，他有打電話然後我回
     他沒有接…
　　（中略）
　　郭：是不是有人家檢舉，你們會打給我？
　　蔡：我為什麼要打給你違規耶，而且你車上也沒電話。
　　郭：有啊，你看他有打給我。
　　蔡：那是別人，我不知道那是誰打給你的，可能是被擋到的
     。
　　郭：我有問他。
　　蔡：人家就是直接叫警察處理了啊，這還有什麼問題。
　　（中略）
　　郭：我不是故意的請原諒我。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那是人家檢舉的，那不是我去找麻
     煩的。
　　郭：對啦，我是說我解釋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蔡：好那你解釋我接受啊。
　　郭：我有比一下，是不是有擋到人。
　　蔡：有可能你擋到人，屋主有生氣，好啦違規是事實吧？
　　郭：我是說不是故意的，能不能解釋一下？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你是希望警察怎麼做？你說。
　　郭：是不是可以原諒一下。
　　蔡：我不知道你的原諒是什麼意思。
　　郭：能不能不罰錢。
　　蔡：罰不罰錢是監理站不是我，…那個只是通知聯，還不是
     正式的罰單。
　　蔡：那是人家檢舉的。
　　郭：我有打給他，那是不是請求人家的原諒？
　　蔡：我不管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你去問他吧。
　　郭：那請求他原諒，可以打給你嗎？
　　蔡：為什麼還要打給我，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啊，我不管你
     是故意的還是過失的。
　　郭：他剛剛還有看到我站在外面。
　　蔡：那你就跟他講吧，好不好。
　　郭：是不是可以請求他的原諒，請他打電話給你？
　　蔡：你去問他吧，我沒有答應你什麼事。
　　郭：我再請他撥電話給你。
　　蔡：你再問他要不要吧。
　　郭：謝謝！！我去跟他講。
　　蔡：再看他要不要吧，他那邊都有停車格，都是空的。
　　（下略）
　⒊如上譯文所示，應認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往派出所時雖確係
    出於請求警方「原諒、撤銷罰單」之目的，然關於警方前往
    現場開立違規舉發單之原因係出於住戶檢舉一事，本似為甲
    ○○主動提及，是甲○○就此證稱住戶檢舉乃被告主動提出，本
    難認與事實相符。另甲○○於經被告持續「解釋」其違規原因
    後，除對被告表示「你解釋我接受」、「我可以接受你的理
    由」外，並於被告認知遭人檢舉而詢其「能否請求檢舉人原
    諒」後數度以「你去問他吧」、「那你就跟他講吧」、「你
    再問他要不要吧」等語加以回應，甚至被告因而以「謝謝！
    ！」回應後，甲○○仍答以「再看他要不要吧」。是依上開雙
    方對話內容，雖以事後之明可認甲○○於過程中曾稱「我不管
    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我沒有答應你什麼事」而
    未承諾可於被告取得屋主原諒後撤銷舉發，然由甲○○縱經被
    告明顯對其「同意詢問屋主」一事表明謝意後仍答以「再看
    他要不要吧」乙節，本院認為被告於對話當時因而誤解其有
    此承諾的可能性，也不應逕予排除。
　⒋況且，甲○○雖於審理中證稱：當下我認為被告有聽懂我拒絕
    他銷單的意思，我與被告溝通時覺得被告的理解能力或聽覺
    與正常人沒有差異等語（訴卷第44、49、51頁）。但被告於
    偵查中本即提出其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他卷第89頁），於偵
    查中到庭接受訊問時，亦曾有未正面回答檢察官訊問、而經
    檢察官以其「不知所云」而記明筆錄的情形（他卷第88頁）
    ，是縱使上開譯文顯示被告與甲○○間似可有效溝通，但事實
    上被告的溝通、理解能力是否確與常人無異本屬可疑，且於
    偵查階段顯然已可見其端倪。嗣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資料
    ，更可知被告早於99年間即經鑑定罹患輕度聽覺障礙，嗣後
    其聽覺持續惡化，於107年間已達於重度聽覺障礙程度，此
    有其相關身心障礙者鑑定資料在卷可查（簡卷第41-122頁）
    ，此若一併參照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多數情形下尚可溝通，
    但事涉要求其詰問證人、對證人所述表示意見、經檢察官向
    其確認是否承認犯罪等特定訴訟程序下，卻經常未能正面回
    答問題，反而一再重複解釋與本案成罪與否判斷無涉之「有
    無違規停車」情節（訴卷第34-35、47、51-52、60-61頁）
    ，本院因而認為更不應僅憑甲○○證稱其「與常人無異」即無
    視上開醫療鑑定之結論，並專斷認為被告並未誤解甲○○之意
    ，逕指被告乃「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
  ㈢本案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為「誣指甲○○要求
    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
　⒈卷附乙○○所製作之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
    記表其上雖載「…郭民（指被告）主訴員警（指甲○○）應明
    確告訴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郭民去找
    了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屋主
    ，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等語（他卷第9頁），
    乙○○於審理中並證稱：被告當時確實有這樣講，我就複誦他
    說的內容，然後問被告訴求是否如此，被告說「對」，我認
    為當時被告的表達、陳述很正常，與一般民眾無異等語（訴
    卷第30-32、34頁）。
　⒉惟乙○○於審理中先後證稱：當時我問被告警察究竟如何要他
    去找屋主，被告沒有答出來，只把案情大概講了一遍，第二
    次我再問被告，被告還是再講一遍案情，所以我後面就複誦
    他的訴求，被告說「對」，我當時覺得沒辦法溝通，所以才
    決定去調監視器，不然被告一直重複案情我也沒辦法處理等
    語（訴卷第29、31、32、33、35、38頁），則被告於當時既
    有與審理中相類之未正面回答問題、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項
    等情形，並經乙○○認為無法有效溝通，則其證稱認為被告之
    理解能力與常人無異，所採標準為何本已令人費解。反之，
    若依乙○○所述被告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項、難以溝通之情形
    ，暨參酌前揭被告早已罹患重度聽覺障礙之事實，益徵被告
    所辯「只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找人解釋清楚，並無誣告犯
    意」等情，顯非全然無據；換言之，本案被告前往新竹市警
    察局向乙○○「陳情」時實際上僅係試圖解釋自身並未違規停
    車，卻因其溝通能力不足導致乙○○誤認其表意主旨始為如上
    記載的可能性，顯然也無法逕予排除。故本院認為，本案依
    卷內事證亦不足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確為「甲○○要求
    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無誤
    ，而難認被告確有意圖使甲○○受懲戒處分之意。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
    所涉誣告罪嫌之「意圖使他人受懲戒處分」、「虛捏事實申
    告」等構成要件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
    屬不能證明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
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文濱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784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竹簡字第4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公訴（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0年12月2日下午3時許，因在新竹市○區○○○○○街000號（下稱舉發地點）前停放TDB-1232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遭證人即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關東橋派出所警員甲○○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舉發單。嗣被告為求免除其違規罰單之罰金，於同日下午5時許，先持逕行舉發單前往關東橋派出所質問甲○○為何對其開單，再以其並非故意為由，哀求甲○○予以原諒及不罰錢，經甲○○拒絕後，復以「是不是可以請他（即舉發地點屋主）的原諒，請他打電話」，求情甲○○撤銷其違規之逕行舉發單，然甲○○並未同意，其隨後便自行前往現場找該名屋主，再折返派出所懇求甲○○撤銷上開罰單，惟仍經甲○○拒絕。詎被告竟因此心生不滿，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竟意圖使甲○○受行政懲戒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同日晚間7時許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證人即職司受理行政懲處之秘書乙○○陳情並虛構謊稱：「員警應明確告知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找屋主請求原諒，等他去找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屋主，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等不實陳述，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云云，使乙○○受理後依其陳情，轉請駐區督察員督辦甲○○有無違反執勤規定而進行行政調查，而使甲○○陷於受懲戒之可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新竹市警察局111年8月1日竹市警督字第1110027210號函暨所附資料（即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簽呈、勤務分配表、員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甲○○舉發現場蒐證照片、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音譯文）、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111年7月14日竹市警二分二字第1110020734號函暨所附資料（即第二組巡官張啟新製作之調查報告書、調查簽呈、勤務分配表、員警工作紀錄簿、違規通知單存根聯、甲○○舉發現場蒐證照片、甲○○訪談紀錄、派出所現場錄音譯文）、偵查佐嚴智信製作之偵查報告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要誣告誰，我只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要找人解釋清楚，我有聽力障礙以及學習障礙，我覺得可能警察沒有聽懂我的意思等語（112訴198卷【下稱訴卷】第66頁、112竹簡43卷【下稱簡卷】第125、127頁）。經查：
  ㈠基礎事實：
　　被告於110年12月2日下午3時許，因在舉發地點前停放本案汽車，遭甲○○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由開立逕行舉發單。嗣被告於同日下午5時許先持逕行舉發單初次前往關東橋派出所，經與甲○○「對話」後，則前往舉發地點尋找屋主、再第二次返回關東橋派出所，後於同日晚間7時許復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乙○○「陳情」，經乙○○轉請駐區督察員督辦甲○○有無違反執勤規定而進行行政調查等情，固據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供述明確（111他1868卷【下稱他卷】第69-70、87-88頁、簡卷第126-127頁），且據甲○○於警詢中證述在卷（他卷第56-58頁），並有甲○○舉發現場蒐證暨舉發單照片、乙○○製作之「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簽呈、甲○○訪談紀錄、本案關東橋派出所現場錄影譯文及截圖、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第二組調查報告書、本案汽車車籍資料等附卷可查（他卷第4-5、9-11、14-18、21-22、52-53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屬實。惟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所指「誣告」者，乃指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明知為虛偽之事實卻仍為申告者而言，故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關於事實虛偽與否）、「向乙○○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關於使他人受懲戒意圖之有無）等情是否確與事實相符，厥為本院判斷被告是否成立誣告罪之關鍵。
　㈡本案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
　⒈甲○○雖於警詢中證稱：當天被告第一次來派出所時，有哀求要我撤銷罰單，我表示違規告發是依法行政無法任意撤銷，之後被告就問我他是否是遭人檢舉，檢舉人是否是住○○○○○○街000號住戶（即舉發地點相鄰住戶），如果是的話他會向屋主道歉，我說我也不知道是誰檢舉他的，被告還是堅持說該戶就是檢舉他的人然後就離開了等語（他卷第57頁），其於審理中亦證稱：我當時沒有跟被告提過屋主的事，屋主的事是被告自己講的等語（訴卷第43頁）。依此，可認其應係堅稱其並未「要求」被告前往舉發地點請求何人原諒、過程中亦未指示被告應如何處理。
　⒉然依卷附派出所現場錄影譯文，可知於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往派出所時之相關對話如下（他卷第15-16頁，「蔡」指甲○○、「郭」指被告）：
　　郭：我跟你解釋一下。
　　蔡：不用那是黃線。
　　郭：我只是停著，站在前面。
　　蔡：隔壁120號的我就有看到人。
　　郭：還有一個人在那邊抽菸。
　　蔡：我還有問旁邊澆水的，車子是誰的他說不知道。
　　郭：還有一個女生在澆水。
　　蔡：對。
　　郭：澆水的有看到我。
　　蔡：反正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意見，你是被人家檢舉的。
　　蔡：可能是那個房東打的，那個房屋，他有打電話然後我回他沒有接…
　　（中略）
　　郭：是不是有人家檢舉，你們會打給我？
　　蔡：我為什麼要打給你違規耶，而且你車上也沒電話。
　　郭：有啊，你看他有打給我。
　　蔡：那是別人，我不知道那是誰打給你的，可能是被擋到的。
　　郭：我有問他。
　　蔡：人家就是直接叫警察處理了啊，這還有什麼問題。
　　（中略）
　　郭：我不是故意的請原諒我。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那是人家檢舉的，那不是我去找麻煩的。
　　郭：對啦，我是說我解釋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蔡：好那你解釋我接受啊。
　　郭：我有比一下，是不是有擋到人。
　　蔡：有可能你擋到人，屋主有生氣，好啦違規是事實吧？
　　郭：我是說不是故意的，能不能解釋一下？
　　蔡：你要我怎麼原諒你，你是希望警察怎麼做？你說。
　　郭：是不是可以原諒一下。
　　蔡：我不知道你的原諒是什麼意思。
　　郭：能不能不罰錢。
　　蔡：罰不罰錢是監理站不是我，…那個只是通知聯，還不是正式的罰單。
　　蔡：那是人家檢舉的。
　　郭：我有打給他，那是不是請求人家的原諒？
　　蔡：我不管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你去問他吧。
　　郭：那請求他原諒，可以打給你嗎？
　　蔡：為什麼還要打給我，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啊，我不管你是故意的還是過失的。
　　郭：他剛剛還有看到我站在外面。
　　蔡：那你就跟他講吧，好不好。
　　郭：是不是可以請求他的原諒，請他打電話給你？
　　蔡：你去問他吧，我沒有答應你什麼事。
　　郭：我再請他撥電話給你。
　　蔡：你再問他要不要吧。
　　郭：謝謝！！我去跟他講。
　　蔡：再看他要不要吧，他那邊都有停車格，都是空的。
　　（下略）
　⒊如上譯文所示，應認被告案發當日初次前往派出所時雖確係出於請求警方「原諒、撤銷罰單」之目的，然關於警方前往現場開立違規舉發單之原因係出於住戶檢舉一事，本似為甲○○主動提及，是甲○○就此證稱住戶檢舉乃被告主動提出，本難認與事實相符。另甲○○於經被告持續「解釋」其違規原因後，除對被告表示「你解釋我接受」、「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外，並於被告認知遭人檢舉而詢其「能否請求檢舉人原諒」後數度以「你去問他吧」、「那你就跟他講吧」、「你再問他要不要吧」等語加以回應，甚至被告因而以「謝謝！！」回應後，甲○○仍答以「再看他要不要吧」。是依上開雙方對話內容，雖以事後之明可認甲○○於過程中曾稱「我不管嘛，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關係」、「我沒有答應你什麼事」而未承諾可於被告取得屋主原諒後撤銷舉發，然由甲○○縱經被告明顯對其「同意詢問屋主」一事表明謝意後仍答以「再看他要不要吧」乙節，本院認為被告於對話當時因而誤解其有此承諾的可能性，也不應逕予排除。
　⒋況且，甲○○雖於審理中證稱：當下我認為被告有聽懂我拒絕他銷單的意思，我與被告溝通時覺得被告的理解能力或聽覺與正常人沒有差異等語（訴卷第44、49、51頁）。但被告於偵查中本即提出其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他卷第89頁），於偵查中到庭接受訊問時，亦曾有未正面回答檢察官訊問、而經檢察官以其「不知所云」而記明筆錄的情形（他卷第88頁），是縱使上開譯文顯示被告與甲○○間似可有效溝通，但事實上被告的溝通、理解能力是否確與常人無異本屬可疑，且於偵查階段顯然已可見其端倪。嗣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資料，更可知被告早於99年間即經鑑定罹患輕度聽覺障礙，嗣後其聽覺持續惡化，於107年間已達於重度聽覺障礙程度，此有其相關身心障礙者鑑定資料在卷可查（簡卷第41-122頁），此若一併參照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多數情形下尚可溝通，但事涉要求其詰問證人、對證人所述表示意見、經檢察官向其確認是否承認犯罪等特定訴訟程序下，卻經常未能正面回答問題，反而一再重複解釋與本案成罪與否判斷無涉之「有無違規停車」情節（訴卷第34-35、47、51-52、60-61頁），本院因而認為更不應僅憑甲○○證稱其「與常人無異」即無視上開醫療鑑定之結論，並專斷認為被告並未誤解甲○○之意，逕指被告乃「明知甲○○並未要求其去找屋主請求原諒」。
  ㈢本案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為「誣指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
　⒈卷附乙○○所製作之新竹市警察局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登記表其上雖載「…郭民（指被告）主訴員警（指甲○○）應明確告訴申訴程序，而不是要他去找屋主請求原諒，郭民去找了屋主陳情，屋主原諒了，員警又不肯銷單反稱他騷擾屋主，第二次去派出所還被員警趕出來…」等語（他卷第9頁），乙○○於審理中並證稱：被告當時確實有這樣講，我就複誦他說的內容，然後問被告訴求是否如此，被告說「對」，我認為當時被告的表達、陳述很正常，與一般民眾無異等語（訴卷第30-32、34頁）。
　⒉惟乙○○於審理中先後證稱：當時我問被告警察究竟如何要他去找屋主，被告沒有答出來，只把案情大概講了一遍，第二次我再問被告，被告還是再講一遍案情，所以我後面就複誦他的訴求，被告說「對」，我當時覺得沒辦法溝通，所以才決定去調監視器，不然被告一直重複案情我也沒辦法處理等語（訴卷第29、31、32、33、35、38頁），則被告於當時既有與審理中相類之未正面回答問題、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項等情形，並經乙○○認為無法有效溝通，則其證稱認為被告之理解能力與常人無異，所採標準為何本已令人費解。反之，若依乙○○所述被告一再重複解釋同一事項、難以溝通之情形，暨參酌前揭被告早已罹患重度聽覺障礙之事實，益徵被告所辯「只是認為自己沒有違規想找人解釋清楚，並無誣告犯意」等情，顯非全然無據；換言之，本案被告前往新竹市警察局向乙○○「陳情」時實際上僅係試圖解釋自身並未違規停車，卻因其溝通能力不足導致乙○○誤認其表意主旨始為如上記載的可能性，顯然也無法逕予排除。故本院認為，本案依卷內事證亦不足證明被告向乙○○表達之主旨確為「甲○○要求其找屋主求情原諒以銷單，待屋主原諒後卻拒絕銷單」無誤，而難認被告確有意圖使甲○○受懲戒處分之意。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所涉誣告罪嫌之「意圖使他人受懲戒處分」、「虛捏事實申告」等構成要件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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